2012级在职法硕宪法与行政法学答辩学生名单
答辩时间：2015年 11 月 日21日（周六）上午8点30分
答辩地点：仙林校区-行敏楼法学院 ;第一组-414室；第二组；424；准备室：410

答辩委员会主席：刘小兵教授、肖泽晟教授
答辩组成员：季金华、贲国栋、贺日开、杨登峰、刘旺洪、屠振宇、严海良、韦宝平、王丰、黄超、李雪冰
答辩秘书： 徐东鑫-13276622376            答辩人数：25人
	序号
	姓名
	学号
	评阅人1
	评阅人2
	评阅人3
	导师

	1. 
	李丹彤
	120405129
	
	
	
	季金华（3人）


	2. 
	沈岚
	120405019
	
	
	
	

	3. 
	杨阳
	120405142
	
	
	
	

	4. 
	钱金华
	120405097
	
	
	
	贺日开（2人）

	5. 
	张荣
	120405113
	
	
	
	

	6. 
	滕小燕
	120405062
	
	
	
	贲国栋（3人）

	7. 
	武飞
	120405065
	
	
	
	

	8. 
	夏天宇
	120405133
	
	
	
	

	9. 
	刘永康
	120405124
	
	
	
	杨登峰（4人）

	10. 
	潘嘉赟
	120405069
	
	
	
	

	11. 
	孙吉娴
	110405026
	
	
	
	

	12. 
	于静
	120405056
	
	
	
	

	13. 
	潘亮
	120405002
	
	
	
	刘旺洪（2人）


	14. 
	朱泉
	120405063
	
	
	
	

	15. 
	苏月琛
	120405029
	
	
	
	屠振宇（1人）

	16.
	刘婷
	120405111
	
	
	
	严海良（2人）

	17
	王剑峰
	120405145
	
	
	
	

	18
	梁园园 
	110405067
	
	
	
	韦宝平（5人）

	19
	林华东
	120405115
	
	
	
	

	20
	唐荣军
	120405082
	
	
	
	

	21
	王驹
	120405139
	
	
	
	

	22
	尤彬
	120405020
	
	
	
	

	23
	薛晚成
	120405143
	
	
	
	王丰（1人）

	24
	董静
	120405044
	
	
	
	黄超（1人）

	25
	严颜
	120405064
	
	
	
	李雪冰（1人）


答辩一组：答辩委员会主席刘小兵；答辩委员会成员刘旺洪、杨登峰、严海良、王丰、黄超、贺日开（学生随自己导师分组）
答辩二组：答辩委员会主席肖泽晟；答辩委员会成员季金华、贲国栋、屠振宇、韦宝平、李雪冰（学生随自己导师分组）
